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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要约收购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维数字”“公司” ）于2023年3月28日收到了本公司控

股股东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维RGB” 或“收购人” ）发来的《关于要约收

购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事宜进展情况的函》，现就本次要约收购事宜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创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维集团” ）拟于香港证券交易所启动

对创维集团（00751.HK）股东的要约回购。创维集团的本次要约回购如实施完成将可能导致黄宏

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能够实际控制创维集团， 进而使得黄宏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成为创维数字的实

际控制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黄宏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需要履行法定要约收购义务。 本次要约收购拟由创维数字控股股东创维RGB作为收购人。

本公司于2022年12月24日披露了《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115）、《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116）、《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和《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之财务顾问意见》；于2023

年2月23日、2023年3月25日披露了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要约收购事项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3-005、2023-028）。

一、关于创维集团要约回购的进展

2022年12月23日，创维集团（00751.HK）召开董事会，审议并通过本次回购。

2023年3月28日，创维集团召开董事会，批准更新要约回购价格并披露公告，此次回购价格拟

由3.8港币/股提升至5港币/股。

创维集团本次于香港联交所要约回购价格的调整不影响创维RGB本次国内A股要约收购的

要约价格，公司于2022年12月24日披露的《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文件

中披露的要约价格不变（即：15.02元/股）。

根据创维集团于2023年1月12日、2月12日及3月12日分别披露的公告， 创维集团本次要约回

购的要约文件将延迟至不晚于2023年4月14日寄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创维集团的要约回购尚未启动，黄宏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尚未成为本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创维RGB目前还无法自作出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起60日内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

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创维RGB将待前述创维集团（00751.HK）港股要约回购股份交

割及实际控制人变更后，及时通知创维数字，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披露要约收购报告书。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创维RGB后续应每30日告知创维数字要约收购事项

的进展情况，创维数字再发布相应进展公告，直至创维RGB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或其他事项。

二、关于本公司拟进行的2022年度分红派息对本次要约收购价格的影响

根据本公司于2023年3月17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

案，公司将以总股本1,150,216,072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公司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8,620,493股）的股本总额1,141,595,57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

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该利润分配预案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创

维RGB将在本次分红派息实施后相应调整本次要约收购的价格。

本次要约收购尚未启动及未生效，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要约收购事宜的进

展情况， 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

（www.szse.cn）及《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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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特定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完成的公告

公司特定股东艾伯艾桂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11月10日披露《关于特定股东股份减持计

划期限届满暨未来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118）。 公司特定股东艾伯艾桂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艾伯艾桂） 计划自上述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224,6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4%）。

2023年1月6日， 公司披露 《关于特定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2），艾伯艾桂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768,000股，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数量已过半。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艾伯艾桂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执行完毕暨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 截

止至2023年3月27日，艾伯艾桂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224,601股，计划数量已执行完毕，其已不再持有公

司股份。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股份

2、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股数（股） 股份变动比例

艾伯艾桂 集中竞价 2022/12/7-2023/3/27 33.36-41.04 5,224,601 1.14%

截至本公告日，艾伯艾桂已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全部减持完毕。

3、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艾伯艾桂

合计持有股份 5,224,601 1.14% 0 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224,601 1.14%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 艾伯艾桂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其作出的

相关承诺，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艾伯艾桂本次减持公司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截止本公告日，艾伯艾桂已将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全部减持完毕，现未持有公司股份。

3、艾伯艾桂承诺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股份的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审计报告披露

的每股净资产的1.2倍（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每股净资产

价格将相应进行除权、除息调整）；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协议转让减持股份的，转让价格由转

让双方协商确定，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若在该期间内以低于上述价格减持其所持有发行人公开

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减持所得归发行人所有。 截至公告日，艾伯艾桂未违反减持价格的相关承诺。

4、艾伯艾桂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未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谨慎投

资、注意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执行完毕暨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28日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 并于2023年3月29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2023年3月2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

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 、“保荐人 （主承销

商）” ）包销。

2、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登康口腔”

或“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 （按180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

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

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23年3月28日（T+1日）上

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11室主持了登康口腔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

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3821,8821

末“5” 位数 17125,37125,57125,77125,97125,20606,45606,70606,95606

末“6” 位数 868564,368564

末“7” 位数 7898697,1898697,3898697,5898697,9898697,6159875

末“8” 位数 36495443,16495443,56495443,76495443,96495443,62251187

末“9” 位数 035904007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登康口腔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

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68,869个，每个中签

号码只能认购500股登康口腔A股股票。

发行人：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29日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登康口腔” 或“发行

人” ）首次公开发行4,304.3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主板上市（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审

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2023]585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 （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 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304.35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582.65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6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721.7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0.68元/股。

根据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834.23067

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数量的4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860.90

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2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443.45万股，占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80.00%。 回拨后，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92648747%，申购倍数为3,417.06572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3年3月29日（T+2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3年3月29日（T+2日）16:00前，按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3月2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

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锁定期为6个月， 锁定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锁定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

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

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

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 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

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

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获得配售的所有网下投资者

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8号]）、《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

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2023]100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3年修订）》（深证上[2023]110号）、《首次公开

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18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

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3]19号）等相关法律法规，保荐人（主承销商）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

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3年3月27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披露的382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7,605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全

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8,380,560.00万

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

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

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

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各类投资者的获配信

息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总

量比例

初步获配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比例

初步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5,386,170.00 64.27% 6,033,237 70.08% 0.01120135%

B类投资者 2,994,390.00 35.73% 2,575,763 29.92% 0.00860196%

总计 8,380,560.00 100.00% 8,609,000 100.00% -

注：初步配售比例 =�该类投资初步获配总量/该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总量。

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86451549、010-86451550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29日

浙江中科磁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中科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磁业”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３

〕

３６４

号）。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风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中科磁业”，

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１４１

”。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４１．２０

元

／

股，

发行数量为

２

，

２１５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 “养老金”）、 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 （以下简称 “年金基

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

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

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仅为发行人的高

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中信

建投股管家中科磁业

１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中科磁业员

工资管计划”）。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中科磁业员工资管计划最终战略

配售股份数量为

７２．８１０６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２９％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３２．２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７２．８１０６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２９％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

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２５９．４３９４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战略配

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７７．３８９４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３．６３％

；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５６４．８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６．３７％

。 战略配售回拨后的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２

，

１４２．１８９４

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浙江中科磁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７３１．６７７９４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４２８．４５

万股）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４８．９３９４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３．６３％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９９３．２５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６．３７％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

率为

０．０２２７４５２１９４％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３９６．５２８２７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深交

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４１．２０

元

／

股，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养老金、社保基金、年金基

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

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仅为发行人的高

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中科磁

业员工资管计划。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中科磁业员工资管计划最终战

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７２．８１０６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２９％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３２．２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７２．８１０６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２９％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

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２５９．４３９４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７

日（

Ｔ－４

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按时足额缴纳认

购资金，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中科磁业员工资管计划

７２８

，

１０６ ２９

，

９９７

，

９６７．２０ １２

个月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９

，

５１８

，

８５１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９２

，

１７６

，

６６１．２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４１３

，

６４９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７

，

０４２

，

３３８．８０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经核查确认，《浙江中科磁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中披露的

５

，

８２２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

部按照要求按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但其中有

８

个配售对象被中国证券业

协会暂停创业板

ＩＰＯ

网下配售对象资格，为无效认购，所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３

，

５１４

股，对应金额为

１４４

，

７７６．８０

元。

１

、网下投资者有效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１

，

４８５

，

８８０

２

、网下投资者有效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７３

，

２１８

，

２５６

３

、网下投资者无效认购数量（股）：

３

，

５１４

４

、网下投资者无效认购金额（元）：

１４４

，

７７６．８０

无效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１

玄元私募基金投资管理

（广东）有限公司

玄元科新

２０３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３９６ １６

，

３１５．２０

２

玄元私募基金投资管理

（广东）有限公司

玄元科新

６１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３９６ １６

，

３１５．２０

３

玄元私募基金投资管理

（广东）有限公司

玄元科新

１０１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３９６ １６

，

３１５．２０

４

玄元私募基金投资管理

（广东）有限公司

玄元百顺

１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４４９ １８

，

４９８．８０

５

玄元私募基金投资管理

（广东）有限公司

玄元科新

２０２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４２３ １７

，

４２７．６０

６

玄元私募基金投资管理

（广东）有限公司

玄元科新

１５７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４２３ １７

，

４２７．６０

７

玄元私募基金投资管理

（广东）有限公司

玄元科新

６３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６０８ ２５

，

０４９．６０

８

深圳市优美利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优美利金安

５６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４２３ １７

，

４２７．６０

合计

３

，

５１４ １４４

，

７７６．８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

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

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１５０

，

３６０

股，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

１０．０１％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１９％

。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本次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４１７

，

１６３

股，包销金额为

１７

，

１８７

，

１１５．６０

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１．８８３４％

。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Ｔ＋４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战略配售资金

与网上、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

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

（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序号 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１

保荐及承销费用

７

，

１７０．４２

２

审计及验资费

７６６．９８

３

律师费

３８８．９６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３７１．７０

５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７７．２３

合计

８

，

７７５．２９

注：

１

、各项费用均为不含税金额，如文中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

差异，均系计算中四舍五入造成；

２

、发行手续费中包含了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

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

０．０２５％

。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５１２６１３０

、

０２１－６５０２５３９１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中科磁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森药业” 或“发行人” ）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588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及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4.48元/股。本次发行价格未

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

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

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020.00万股，占本次公开

发行数量的6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80.00万股， 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40.00%，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海森药业于2023年3月28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海森药业” 股票680.00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2023年3月30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3年3月30日（T+2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

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

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

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2023年3月3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

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

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

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配售对象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

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

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网上投资

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

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

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

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

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1,483,700户，有效申购股

数 为 59,253,377,500 股 ， 配 号 总 数 为 118,506,755 个 ， 配 号 起 始 号 码 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11850675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713.73199倍，高于100倍，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40%（即68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40.00万

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2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360.00万股，占本次公

开发行数量的80.0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0.0229522781%，申购倍

数为4,356.86599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人（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3年3月29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

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11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3年3月30日

（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

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29日

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港”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主板上市申请已于2023

年3月13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于

2023年3月16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584号文予以注册。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

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89,975,024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1.88元/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32,982,524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56,992,500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3年3月28日 （T日） 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中电港” 股票56,992,500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2023年3月30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3年3月30

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

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

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

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

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

其资金账户在2023年3月3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

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限售期安排

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

深交所主板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

售的网下投资者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

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者或其管

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配售对

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

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

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

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

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 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1,849,208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203,526,848,500股。配号总数为407,053,697个，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

码为000407053697。

二、 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3,571.11635倍，高于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4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75,990,5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6,992,024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132,983,000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0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

率为0.0653392911%，有效申购倍数为1,530.47268倍。

三、 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2023年3月29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

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11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3年3月30日

（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布网上

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29日


